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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事事項 

◎教師進修、研究標準作業 

1. 流程圖： 

流   程 權 責 表   單 

教師進修、 研
究作業開始

檢附相關文件
申請進修、 研究

各級教評會
審核

辦理留職停薪或
留職留薪手續

通過

通知當事人
進修案未通過

未通過

結束

進修、研究

 

申請人 

 

人事室 

 

各級教評會 

 

 

人事室 

 

 

1.留職停薪申請單。 

2.留職停薪手續清單。 

3.教授休假研究計畫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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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教師進修 

2.1.1. 教師進修係指教師申請或本校、政府機關遴派在國內、外進修。 

2.1.2. 自行申請進修： 

2.1.2.1. 申請資格條件：本校現職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

並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 

2.1.2.2. 自行申請進修之教師，可申請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留職停薪進

修以二年為限，帶職帶薪則依講師聘任及聘約處理辦法。 

2.1.3. 獲政府機關遴選赴國外研究進修者： 

2.1.3.1. 比照自行申請赴國外進修者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

本校申請留職停薪或留職留薪。 

2.1.3.2. 留職停薪或留職留薪額度及期限，分別以接受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及期間為限。 

2.1.4. 本校遴選派往國內外進修者：依學校當時之需要專案辦理。 

2.1.5. 申請進修之教師，需檢齊有關文件，填妥申請表，由各系所推薦、經系所教

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再轉送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後，報請校長核定。 

2.1.6. 申請進修之教師，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2.1.6.1. 與本校簽訂合約，合約條文另訂之。 

2.1.6.2. 必須在核定期限內辦妥手續前往，逾期視同放棄。 

2.1.6.3. 留職停薪之教師期滿後，服務年限與研究或進修年數相同；留職

留薪、帶職帶薪之教師期滿後，至少需服務二年。若不履行上述

之規定，應歸還其在研究或進修期間向本校所領取之一切費用，

包括薪資及補助費等。 

2.1.6.4. 每一系所同一時間進修人員(留職停薪及留職留薪)人數，原則以

不超過該系所總人數的六分之一為限。全校總名額視本校之預算

而定，留職停薪之人數以不影響該單位之教學為限。 

2.1.6.5. 留職留薪之教師，期間在半年以上者，三年內不得再行申請。 

2.1.7. 申請進修之教師，如配有宿舍者，在研究、進修或講學期間，其眷屬得居住

原配之宿舍。 

2.1.8. 申請進修之教師，其依照本校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在進修

期間仍按月繳納福利金者，繼續享有互助福利之權利。 

 

2.2. 教授學術研究 

2.2.1.本校專任教授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從事學術性研究之休假。 

2.2.1.1. 年齡未滿六十二歲者。 

2.2.1.2. 累計至休假生效日止，連續在本校服務之教授年資已達七年者。 

2.2.1.3. 任教授期間獲國科會研究獎勵累計達五次者；或在某學術領域具

傑出表現，對本校貢獻確鑿者。 

2.2.2. 每學年休假之教授名額，以不超過該申請學期專任教授總人數百分之五為

限。各系（所）不得因此增加專任員額。 

2.2.3. 教授休假應先擬訂研究計畫及預期效果，於每年三月底以前提出申請，以第

一次提出申請者為優先，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後報請校長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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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教授休假以一年為限，如獲學校核准，得以半年為單位分段休假。分段休假

研究應於核准之日起二年內完成，逾期視為自動放棄。 

2.2.5. 教授休假期滿後三個月內，應就休假期間從事之學術性研究成果向學校提出

書面報告，經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未提報告

者或研究成果不佳者，除列入教師評鑑外，不得再申請休假。 

2.2.6. 教授休假期間之薪給照發，休假期滿經本校續聘者兩年之內不得辭職或退

休。 

2.2.7. 教授休假研究期間不擔任其他專任有給職務，若於校內授課不得再支領鐘點

費。 

2.2.8. 教授休假應俟返校服務滿七年後，方得再申請休假。分段休假者之返校服務

年資，以核准休假之該學年度結束起算之。 

2.3. 教師學術研究 

2.3.1. 教師研究係指教師申請或本校、政府機關遴派在國內、外研究。 

2.3.2. 自行申請研究： 

2.3.2.1. 申請資格條件：本校現職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

並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 

2.3.2.2. 自行申請研究之教師，可申請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留職停薪研

究以一年為限，帶職帶薪則依講師聘任及聘約處理辦法。 

2.3.3. 獲政府機關遴選赴國外研究者： 

2.3.3.1. 比照自行申請赴國外研究者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

本校申請留職停薪或留職留薪。 

2.3.3.2. 留職停薪或留職留薪額度及期限，分別以接受政府機關補助經費

及期間為限。 

2.3.4. 本校遴選派往國內外研究者：依學校當時之需要專案辦理。 

2.3.5. 申請研究之教師，需檢齊有關文件，填妥申請表，由各系所推薦、經系所教

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再轉送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後，報請校長核定。 

2.3.6. 申請研究之教師，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2.3.6.1. 與本校簽訂合約，合約條文另訂之。 

2.3.6.2. 必須在核定期限內辦妥手續前往，逾期視同放棄。 

2.3.6.3. 留職停薪之教師期滿後，服務年限與研究或進修年數相同；留職

留薪、帶職帶薪之教師期滿後，至少需服務二年。若不履行上述

之規定，應歸還其在研究或進修期間向本校所領取之一切費用，

包括薪資及補助費等。 

2.3.6.4. 每一系所同一時間研究人員(留職停薪及留職留薪)人數，原則以

不超過該系所總人數的六分之一為限。全校總名額視本校之預算

而定，留職停薪之人數以不影響該單位之教學為限。 

2.3.6.5. 留職留薪之教師，期間在半年以上者，三年內不得再行申請。 

2.3.7. 申請研究之教師，如配有宿舍者，在研究、進修或講學期間，其眷屬得居住

原配之宿舍。 

2.3.8. 申請研究之教師，其依照本校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在研究

期間仍按月繳納福利金者，繼續享有互助福利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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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重點： 

3.1. 教師進修或研究申請是否符合資格辦理。 

3.2. 欲進修或研究之教師，是否依規定填具各項表單。 

3.3. 欲進修或研究之教師，是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 

3.4. 獲准進修或研究教師，其薪資是否依規定核發。 

3.5. 進修或研究完畢返校服務之教師，是否依履行服務義務之年限，如違反履行服務義

務之年限，是否依規定賠償本校。 

4. 使用表單： 

4.1. 留職停薪申請單。 

4.2. 留職停薪手續清單。 

4.3. 教授休假研究計畫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南華大學教授休假辦法。 

5.2. 南華大學教師至校外研究進修或講學辦法。 

5.3. 南華大學職技人員進修學位辦法。 

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1.修訂文件格式 107年11月06日 

2 

1.處理圖「通知當事人…」請增加流程符號至終止

圖。 

2.修正起始準備作業圖之文字為「…作業開始：…」。 

110年4月19日 

 


